
 
 

 

琼旅文便函〔2021〕3095 号 

 

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
关于组织申报“历史题材创作工程”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

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

会精神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

神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、同中

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，推动创作生产更多思想精深、艺术精

湛、制作精良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，文化和旅游部将于 2022

年至 2023 年实施历史题材创作工程。 

请各单位按照《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历史题材

创作工程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文化和旅游部官网首页—公告

通知—最新发布）和方案的要求，统一组织开展申报和审核工

作，并在《历史题材创作工程申报表》最后一栏中提出意见、

加盖公章。 

    因时间紧迫，请务必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前将以下材料报送

至我厅艺术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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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《历史题材创作工程申报表》1 份（见附件）； 

二、剧本或剧本大纲 5 份（暂无剧本或剧本大纲的，可报

送选题报告，含作品主题、内容架构、艺术特点等）； 

三、申报表、剧本或剧本大纲（选题报告）同时报送电子

版（请勿扫描，发送至指定邮箱即可）。 

寄送地址：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 59 号省政府海府办公区

省旅文厅艺术处 1427 室 

联系人：唐扬 

    联系电话：19989866698 

邮政编码:570204 

电子邮箱：1445119286@qq.com   

 

附件:1.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实施方案 

         2.历史题材创作工程申报表 

 

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22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抄送：省文联。 

mailto:1227357655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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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实施方案 
    

为落实《“十四五”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》《“十四五”艺

术创作规划》，引导文艺院团和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，坚

守中华文化立场，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用心、用情、

用功创作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、制作精良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，

文化和旅游部将于 2022 年至 2023 年实施历史题材创作工程。

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，坚持把马克思主

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

合，坚持“二为”方向、“双百”方针，坚持创造性转化、创

新性发展，围绕举旗帜、聚民心、育新人、兴文化、展形象的

使命任务，立足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，推动

社会主义文艺高质量发展，在重视历史、研究历史、借鉴历史、

把握历史的实践中，以史为鉴、开创未来，创作更多具有中国

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优秀传统文化题材舞台艺术作品，

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，推进社会

主义文化强国建设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精神

动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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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作品申报 

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申报工作，遴选出一批具有潜力的原创

历史题材作品。 

（一）申报范围和条件 

1.申报作品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弘扬社会主

义核心价值观，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坚定文化自信，

坚守中华文化立场、厚植中华文明情怀、传承中华文化基因、

展现中华审美风范，重视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，鉴古

知今，彰往察来，开掘传统文化的时代精神和现代品格，引导

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、民族观、国家观、文化观，

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。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。 

2.申报作品所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时间背景应为

1911 年以前。 

3.申报作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题材：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

心的民族精神的历史题材；反映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

主线的歌颂民族团结的历史题材；反映中华儿女大团结、讴歌

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题材；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传统美德、

道德理想，特别是讴歌奋斗精神的历史题材；讲好人文历史和

文物故事，体现人文精神与文物的历史价值、文化价值、审美

价值、时代价值的历史题材。 

4.申报作品类型包括京剧、昆曲、地方戏曲、话剧、儿童

剧、歌剧、舞剧（舞蹈诗）、音乐剧、杂技剧、曲艺、木偶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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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影戏及主题音乐会等大型舞台艺术作品。 

5.申报作品要求为新创作品,创作周期为 2022 年 1 月至

2023 年 12 月。已经上演的作品，原则上不再申报。 

6.申报作品应列入所在地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重点

剧目创作规划，并得到相关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的支持和保

障。 

（二）申报单位和数量 

各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组织本地文艺院团申报，数量

不超过 3 个。文化和旅游部直属文艺院团直接申报，每个院团

申报数量不超过 1 个。 

三、扶持方式 

（一）文化和旅游部将组织专家对申报作品进行遴选。入

选作品将列为历史题材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。 

（二）文化和旅游部将组织专家，从选题论证、剧本研讨、

创作排演、加工打磨等多个环节对重点扶持作品进行跟踪指

导，提升其艺术质量。 

（三）入选作品创作完成后，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组织专

家进行评估验收。验收通过的作品将组织参加在北京举办的

“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”。 

（四）加大对入选作品的评论和宣传推广力度，有效扩大

工程和作品的社会影响。 

四、任务分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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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负责重点扶持作品遴选工作，

组织专家对入选作品进行跟踪指导和评估验收，严把意识形态

关、艺术关和质量关。 

（二）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和入选作品所在地文化和

旅游行政部门负责统筹协调，提供资金保障和便利条件，指导

和督促创作演出单位按照规定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推进作品

创作和排演工作。 

（三）创作演出单位应担负起主体责任，将一度创作和二

度创作相结合，将集体创作和个人创造性劳动相结合，潜心创

作、精益求精，确保入选作品如期立上舞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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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
历史题材创作工程申报表 

选题名称  艺术种类  

创作演出单位  计划首演时间  

单位主要负责

人 
 联系电话  

选题简介  

编剧构思阐述  

创作演出 

单位简介 
 

所属文化和旅

游行政部门（或

所在单位）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